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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总理 

编号：28/2021/QĐ-TTg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自由–幸福 

      河内，2021年 10月 01日 

 

决定 

规定关于失业保险基金针对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影响 

的劳方与资方的扶助政策之实施 

 

根据 2015.06.19 颁布的政府组织法；2019.11.22 政府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若干条

款修改、补充法典； 

根据 2013.11.16 颁布的就业法； 

根据国会常务委员会于 2021.09.24 颁布关于颁行失业保险基金针对受到 COVID-19大

流行疫情影响的劳方与资方的扶助政策的第 03/2021/UBTVQH15 号决议。 

根据政府于 2021.09.24 颁布关于失业保险基金针对受到 COVID-19大流行疫情影响的

劳方与资方的扶助政策的第 116/NQ-CP 号决议。 

依劳动荣军与社会部的提议。 

政府总理颁行规定关于实施失业保险基金针对受到 COVID-19大流行疫情影响的劳方

与资方的扶助政策之决定。 

第一章 

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对受到 COVID-19大流行疫情影响的劳方给予现金扶助 

第一条：适用对象 

1. 截至 2021.09.30 正在参加失业保险的劳工（在社会保险机关参加失业保险的名单

上），不包括以下情况： 

a) 正在政府机关、政治组织、政治社会组织、人民武装单位工作的劳工。 

b) 根据政府 2021.06.21 规定关于公立事业单位财政自主机制和公立事业单位财政自主

的现行法规的第 60/2021/NĐ-CP 号议定的规定，正在由国家预算保障经常支付的公立事业

单位工作的劳工。 

2. 2020.01.01 至 2021.09.30 期间因终止劳动合同或工作合同而停止参加失业保险，参

加失业保险时间获依就业法的规定获得保留的劳工，不含每月享有退休金的劳工。 

3. 不适用于自愿不接受扶助的对象。 

第二条：以投入失业保险的期间为计算依据和扶助额 

1. 计算扶助额的依据：以劳工截止 2021.09.30 投入失业保险而未享失业补贴的期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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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劳工已呈交享失业保险的申请文件，但至 2021.09.30 仍未收到享失业保险的决定，则

作为确定劳工补贴的依据的投入失业保险而未享有的总时间为截止 2021.09.30 投入失业保险

而未享失业补贴的总时间。 

2. 扶助额 

一次性现金扶助，具体如下： 

a) 投入失业保险期间 12 个月以下：扶助 1,800,000 越盾/人。 

b) 投入失业保险期间自满 12 个月至 60 个月以下：扶助 2,100,000 越盾/人。 

c) 投入失业保险期间自满 60 个月至 84 个月以下：扶助 2,400,000 越盾/人。 

d) 投入失业保险期间自满 84 个月至 108 个月以下：扶助 2,650,000 越盾/人。 

đ) 投入失业保险期间自满 108 个月至 132 个月以下：扶助 2,900,000 越盾/人。 

e) 投入失业保险期间自满 132 个月以上：扶助 3,300,000 越盾/人。 

第三条：实施的程序、手续 

1. 对于正在参加失业保险的劳工 

a) 社会保险机关依第 01 号表格制定正在参加失业保险的劳工名单。最迟于满

2021.10.20，社会保险机关完成向所有雇主寄发名单并在省级社会保险机关电子信息网站上

，公开属于扶助对象的劳工名单。 

b) 自收到社会保险寄出的名单之日起 05 个工作天内，雇主公开属于扶助对象的劳工

名单，以劳工知悉、对照、补充信息（若有）；依第 02 号表格制定及提交具有正确、完整

信息的劳工名单和自愿不接受扶助的劳工名单给社会保险机关。 

最迟于满 2021.11.10，雇主依第03号表格制定需调整的劳工信息清单（若有），并附上

依法调整信息的证明文件寄给社会保险机关。 

c) 自收到正确、完整信息的劳工名单之日起 10 个工作天内及自收到由雇主寄出的信息

调整后的劳工名单之日起 20 天内，社会保险机关给付扶助金给劳工。鼓励通过劳工的银行

账户给付。 

若不给付扶助金，社会保险机关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 

2. 对于已停止参加失业保险的劳工 

a) 劳工依第 04 号表格向劳工所需享扶助的省级或县级社会保险机关提出申请。申请扶

助的收件时间最迟于满 2021.12.20。 

b) 自收到劳工申请扶助之日起10个工作天内，社会保险机关需给付扶助金给劳工，完

成时间最迟于 2021.12.31。鼓励通过劳工银行账户给付。 

若不给付扶助金，社会保险机关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 

3. 2021.11.30 之后，若属于本条第1款对象的劳工尚未获得扶助，则劳工依本条第 2 款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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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形式 

a) 通过国家公共服务网站、越南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网站或提供 I-VAN 服务的组织或

数字社会保险应用程序（VssID）在线执行。 

b) 通过邮政服务。 

c) 直接在省级或县级社会保险机关执行。 

第二章 

对受到COVID-19大流行疫情影响的资方予以减少失业保险基金投入额度 

第四条：适用对象 

在 2021.10.01 前正在参加失业保险的就业法第 43 条规定的雇主，不包括以下情况： 

1. 政府机关、政治组织、政治社会组织、人民武装单位。 

2. 根据政府 2021.06.21 规定关于公立事业单位财政自主机制和公立事业单位财政自主

的现行法规的第 60/2021/NĐ-CP 号议定的规定，正在由国家预算保障经常支付的公立事业

单位工作的劳工。 

若公立事业单位属于获减少的对象，则应向单位正在参加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险机关寄出

一份由审权机关签发关于事业单位依政府 2021.06.21 规定关于公立事业单位财政自主的机

制和现行法律规定的第号议定获分类为自主财政的文件副本。 

3. 不适用于自愿不接受扶助的对象。 

第五条：减少额度和实施时间 

1. 雇主得以在属于参加失业保险对象的劳工的月薪资基金投入额度，从 1% 减至 

0%。 

2. 投入额度减少的实施时间：12 个月，即自 2021.10.01 至 2022.09.30止。 

3. 2021.10.01 至 2022.09.30 期间，社会保险机关每月对属于雇主责任的正在参加失业保

险对象的劳工的月薪基金投入额度，减至 0%。 

第三章 

落实和实行条款 

第六条：落实 

1. 劳动荣军与社会部指导、宣传、指引、检查、督促越南社会保险、个地方开展政府

2021.09.24 的第 116/NQ-CP 号决议和本决定。交由劳动荣军与社会部部长对实施本决定过

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予以审议、处理决定。 

2. 通信传媒部主持、配合中央宣教部、各部、中央和当地各机关、各通讯与报章机关组

织传播，广泛宣传本决定。 

3. 越南社会保险依本决定宣传、落实针对劳方与资方的扶助；每月 25 日向劳动荣军与

社会部汇报实施结果，以其依法综合、汇报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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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央直辖省、市人委会指导省级和县级人委会直辖专门机关配合社会保险机关开展实

施本决定。 

5. 请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越南劳动总联合会、雇主代表组织、各政治社会组织参

加宣传、动员、监督本决定之落实。 

第七条：违反处理 

机关、组织、个人利用本决定规定的政策谋取私利、违法，则根据违法的性质、程度，

依法律规定给予赔偿、被处以纪律处分、行政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实施效力 

1. 本决定自 2021.10.01 起生效。 

2. 部长、与部同级机关首长、政府直辖机关首长、中央直辖各省、市人委会主席、相

关机关、单位、组织首长负责落实本决定。 

收件： 

- 当中央秘书委员会； 

- 政府总理、各副总理； 

- 各部、与部同级机关、政府直辖机关； 

- 中央直辖各省、市的人民议会、人委会； 

- 中央、党各部办公室； 

- 总秘书办公室； 

- 国家主席办公室； 

- 民族议会及国会各委员会； 

- 国会办公室；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国家审计； 

- 国家财政监察委员会；  

- 社会政策银行； 

- 越南开发银行； 

-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 

- 各团体的中央机关； 

- 政府办公室：部长主任、各副主任、总理助理、  

电子信息网站总经理、各务、局、直辖单位、公

报； 

- 存档：文管、经济综合（2）。 

代总理签 

副总理 

（已签名盖章） 

 

 

黎明慨  

 

          ~恒利翻译，谨供參考~ 


